
附件2：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会组织2025—2026年度工作考核暨先进集体评选

公开答辩会分组名单
（学生会）

组别 答辩学生会
评议人员所属团委

所在会场
团委书记/学生会组织指导老师 院系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学生代表

一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系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铭诚书院

公共管理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团委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旅游管理系团委

软件学院团委

外国语学院团委

峻德书院团委

环境与能源学院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理与光电学院

设计学院

峻德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电子与信息学院

建筑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旅游管理系

体育学院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力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学院

外国语学院

医学院

数学学院

五山校区

330601



组别 答辩学生会
评议人员所属团委

所在会场
团委书记/学生会组织指导老师 院系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学生代表

二

环境与能源学院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理与光电学院

设计学院

峻德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电子与信息学院

建筑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旅游管理系

土木与交通学院团委

数学学院团委

电力学院团委

公共管理学院团委

艺术学院团委

铭诚书院团委

体育学院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力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学院

外国语学院

医学院

数学学院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系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铭诚书院

公共管理学院

五山校区

330602

三

体育学院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力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学院

外国语学院

医学院

数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物理与光电学院团委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电子商务系团委

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

设计学院团委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系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铭诚书院

公共管理学院

环境与能源学院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理与光电学院

设计学院

峻德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电子与信息学院

建筑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旅游管理系

五山校区

330603

说明：

1.分组情况及答辩次序按前期抽签顺序安排。

2.请评议人员查阅“评议人员所属团委”对应的组别，确认组别对应的会场信息，于3月28日（星期六）09:20前到达指定会场。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会组织2025—2026年度工作考核暨先进集体评选

公开答辩会分组名单
（研究生会）

组别 答辩研究生会
评议人员所属团委

所在会场
团委书记/学生会组织指导老师 院系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 研究生代表

一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微电子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力学院

外国语学院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物理与光电学院

前沿软物质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学院团委

经济与金融学院团委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

医学院团委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团委

设计学院

体育学院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建筑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

软件学院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

未来技术学院

电子与信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与能源学院

数学学院

五山校区
340601



组别 答辩研究生会
评议人员所属团委

所在会场
团委书记/学生会组织指导老师 院系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 研究生代表

二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

软件学院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

未来技术学院

电子与信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与能源学院

数学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团委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体育学院团委

前沿软物质学院团委

微电子学院团委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微电子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力学院

外国语学院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物理与光电学院

前沿软物质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设计学院

体育学院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建筑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

五山校区
340602

三

设计学院

体育学院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建筑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

电子与信息学院团委

环境与能源学院团委

工商管理学院团委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未来技术学院团委

广州国际校区研究生团委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土木与交通学院

软件学院

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

未来技术学院

电子与信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与能源学院

数学学院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微电子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力学院

外国语学院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物理与光电学院

前沿软物质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五山校区
340603

说明：

1.分组情况及答辩次序按前期抽签顺序安排。

2.请评议人员查阅“评议人员所属团委”对应的组别，确认组别对应的会场信息，于3月28日（星期六）09:20前到达指定会场。


